岳环评〔2025〕58 号

岳阳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平江县青冲水闸除险加固及附属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平江县水利建设事务中心：

    你单位(地址：平江县汉昌街道三犊源路131号，法人代表：胡建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30626MB0825459R)提交的《关于申请平江县青冲水闸除险加固及附属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的函》及有关附件收悉。经审查，你单位委托湖南先开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并通过专家评审取得审查意见的《平江县青冲水闸除险加固及附属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符合国家关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的有关规定。根据报告书分析结论、专家评审意见、岳阳市生态环境事务中心关于《平江县青冲水闸除险加固及附属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技术评估意见的报告（岳环事评估〔2025〕70号）及岳阳市生态环境局平江分局预审意见，我局原则同意你单位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所列建设内容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和环境保护对策措施。批复如下：

一、平江县青冲水闸除险加固及附属工程项目位于汨罗江下游青冲村境内，左岸为伍市镇青冲村，右岸为伍市镇大滩村，是

一座具有防洪、灌溉、供水、发电等功能的综合性枢纽工程。本次除险加固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包括：（1）拆除原固定坝，新建闸坝，大坝坝基进行帷幕灌浆处理，坝左岸靠船闸设冲砂间，上建交通桥。（2）拆除水轮泵站，新建电灌站。（3）右岸电站拆除重建，装机1×2500 千瓦。（4）船闸拆除重建。（5）坝右岸上游护岸 100 米，下游护岸 200 米。（6）设置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和水雨情测报系统。项目总投资9367.78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246.25万元。

根据《平江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转发下达2023年增发国债第二批项目清单的通知》（平发改[2024]3号），本项目已被列入2023年增发国债项目第二批中，项目时间紧任务重，但由于项目涉及了汨罗江平江段斑鳜黄颡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其专题报告的审查周期较长，项目已于2024年5月开工建设，截止到目前，除过鱼通道及下游护坡尚未完工，其余工程内容基本结束。因此，本项目属于“未批先建”，目前岳阳市生态环境局平江分局出具了《关于平江县青冲水闸除险加固及附属工程建设项目免于处罚的情况说明》。

施工期环保措施的可行性。目前仅过鱼通道及下游护坡尚未完工。根据施工影像记录，结合项目施工实际情况得知：已完工程施工过程中采取了有效的大气环境保护措施，对区域环境空气的影响较小，无遗留废气污染源；生产废水及生活污水均进行了有效处置，对周围地表水体的影响较小；施工单位通过科学安排施工时间、选用低噪声设备、避免夜间施工等降噪措施后，施工期噪声未对周边环境及临近敏感点产生明显影响；施工期固体废物均得到妥善处置，未产生二次污染，对环境的影响较小。实施的各项生态保护措施基本有效，对评价区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不大，未对区域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正在施工的区域应严格落实报告书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确保TSP、NOx、SO2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厂界噪声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标准要求，废水和固体废物得到妥善的处置；采取有效的水土保持措施，减少水土流失。定期对施工人员及保护区周围居民进行宣传，严禁在施工河段进行捕鱼或从事其他有碍生态环境保护的活动，发现水生生物种类，应及时采取保护措施；积极实施生态监测，以减缓生态影响。施工营地内部地表均应进行防渗处理，防止废油或含油废水直接进入土壤中进而渗入地下水。

四、严格落实运营期的污染防治措施及生态流量下泄措施，及时进行人工增殖放流、土著鱼种繁育，开展水生生物资源监测，进一步减少项目建设对种质资源的影响。

五、施工全部结束后，严格落实生态恢复治理措施，禁止引入外来物种。

六、严格落实“以新带老措施”。

七、严格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制定应急预案，进一步强化风险管理和事故的预防，做好环境风险的巡查、监控等管理，杜绝环境风险事故发生。

八、设立环境管理机构、制定环境管理制度，加强对施工后期的环境监理；认真落实报告书中制定的环境监测计划。
九、报告书经批准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污染防治、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十、你公司应在收到本批复后15个工作日内，将批复及批准的环评报告文本送至岳阳市生态环境局平江分局。建设期和运营期的日常环境监管由岳阳市生态环境局平江分局具体负责。

你单位如对本批复不服，可以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岳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向君山区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岳阳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12 月9 日


